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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

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第15届

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招商、招展、缴

费、定位等工作均按报名先后顺序和类别

审核，并统一在官网上定时选择。届时，欢

迎社会各界监督、指导。

电话：0579-89057866。

第 15 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餐饮服

务单位开始招商。

报名日期：2025年3月1日—4月11日。

联系人：胡女士

电话：13819903884（613884）。

餐饮服务招商

会展中心广场广告（桁架、气拱门、气柱、

气球等）、墙体广告、展馆内广告。

招商热线：0579-87282860。

广告位招商

各企业：

第15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2025年5月26日至5月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根据工作要求，现将申报本届博览会展位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2025年3月1日上午8时起，报满即止。

二、申报程序：本届博览会展位实行网上申报。需参展的企业请登录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官方网址www.chidf.com进行展位申报。

具体申报流程如下：

点击“我要参展” 阅读并同意参展协议 注册并申报展位 等待、网上查询审核情况及缴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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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展位（3M×3M）：展位费9000元/个·展期（提供企业名称楣板、一张咨询桌、二张椅子、一只限500W用电插座），双面开口加收1000元。

2.特装展位（不提供任何展具）：展位费1000元/平方米·展期（其中C馆展区特装展位1050元/平方米·展期），双面开口特装展位每平方米加收50元。具体

展位规格参照网上申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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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申报的通知展位申报的通知

招租公告
永康市龙山镇桥下南村桥三自然

村 504 平方米老大会堂（现易家福超
市）的经营使用权向社会公开招租，报
名押金 5 万元。报名时间：2025 年 2 月
27 日-3 月 2 日。

报名地址：永康市龙山镇桥下南村
文化礼堂一楼办公室。

联系电话：13967933729（534739）；
13857952113（530365）。
永康市龙山镇桥下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5年2月27日

招租公告
西城街道章店村新建房一幢，地下

室 1430 平方米，一楼 430 平方米，二楼
740 平方米，在村振兴广场边，面向社
会公开招租。交通方便，水电齐全，宜
大型超市、电商、仓储等。有意者抓紧
报名，莫失良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

联系电话：13758995175，597834。
永康市西城街道章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5年2月27日

受委托，定于2025年3月7日上午9时在金华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永康市分中心对以下标的租赁权公开拍卖：

一：标的：1-8号标的免租期均为30天
1. 江 南 华 府 2 号 一 楼 店 面 五 年 租 赁 权 ，出 租 面 积 约

358.21㎡，起拍价 1350 元/㎡/年，拍卖保证金 15 万元。
2. 江 南 华 府 3 号 一 楼 店 面 五 年 租 赁 权 ，出 租 面 积 约

530.36㎡，起拍价 1350 元/㎡/年，拍卖保证金 20 万元。
3. 江 南 华 府 4 号 一 楼 店 面 五 年 租 赁 权 ，出 租 面 积 约

834.66㎡，起拍价 1350 元/㎡/年，拍卖保证金 30 万元。
4.江南华府1号二楼五年租赁权，出租面积约908.8㎡，起

拍价450元/㎡/年，拍卖保证金15万元。
5.江南华府 2 号二楼五年租赁权，出租面积约 568.14㎡，

起拍价450元/㎡/年，拍卖保证金10万元。

6.江南华府 3 号二楼五年租赁权，出租面积约 849.75㎡，
起拍价450元/㎡/年，拍卖保证金15万元。

二、拍卖方式：采用密封书面报价和增价拍卖相结合的竞
价方式。

三、报名时间、地点：有意竞买者须确保在 2025 年 3 月 6
日前向指定账户交纳保证金，凭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企业须携
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公章）及保证金银行进账单到本公
司（华丰西路123号）办理报名竞买手续。

咨 询 报 名 电 话 ：87181448、13858900779、760779、
15857901178、765825。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8日

江南华府（溪心华联对面）租赁权拍卖公告

胡静诉汤俊倩名誉权纠纷一案现已由永康市人民法院受理并判决生效，根据
永康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8 月 6 日作出的（2024）浙 0784 民初 3302 号判决书规
定，现将判决书主要内容公布如下：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民事主体的名誉权
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言论自
由虽系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其具有信息共
享、传播迅捷等特点，基于这一特点，网络用户更应规范自己的言行，言论自由的前
提是不能损害他人同样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

汤俊倩在其抖音及微信视频号发布的内容，删除了部分，后续新发布的虽未直
接指名道姓辱骂胡静，但根据一般人的阅读理解能力，再结合被告汤俊倩在抖音中
辱骂的语言内容，指向性也十分明确，所发布的内容极易让熟人将内容与胡静联想

到一起，且具有侮辱、诽谤、贬损之义，对胡静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其行
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言论自由，也不属于正常客观的评价、反映，纯属个人泄愤，系
属对胡静名誉不利的言论信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胡静的社会评
价，侵犯了胡静的名誉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静要求被告汤俊倩停止侵犯
名誉权的行为，永康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胡静要求被告汤俊倩赔礼道歉，考虑到
汤俊倩侵权的行为方式、影响范围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汤俊倩应连续三日在其抖
音及微信视频号中不屏蔽任何人地发布致歉声明，向胡静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致
歉声明的内容须事先经永康市人民法院审查。考虑到裁判内容应当具有可强制执
行性，若汤俊倩拒绝在其抖音及微信视频号中发布致歉声明，永康市人民法院可以
采取连续三日在《永康日报》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以为胡静消除影响，产
生的费用由汤俊倩承担。双方同为女性，在感情生活中遭遇挫折，均受到伤害，应
理智行事，妥善化解矛盾，以维护良好、和谐、文明的社会秩序，弘扬正确的价值观。

声明人：汤俊倩
日期：2025年2月28日

道歉声明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厂房出租

经济开发区邵宅占地 850 平方

米，带阁楼 100 平方米，办公楼

300 平方米，交通便利，独门独

户 。 联 系 电 话 ：13758979160，

599160。

厂房出租

十里牌附近，东永二线旁，全新厂

房出租，一楼 2050 平方米，二楼

1800 平方米，3 吨 15 吨电梯，独

门 独 户 ，车 位 充 足 。 电 话 ：

13705897608，667608。

厂房出租

石 柱 镇 厚 莘 工 业 区 标 准 厂 房

4000 平方米出租（2 楼)，适合装

配、仓库、电商淘宝等各种行业，

配有货梯，已腾空。联系电话：

15858956006， （566226）

13858908350（568350）。

厂房出租

武义百花山工业区厂房出租，一

楼 1500㎡，二 楼 4386㎡，阁 楼

583㎡，租金面议。联系电话：

15058597363（万）。

厂房出租

一 层 面 积 1400 平 方 米 ，二 层

2500 平方米。交通方便，水电齐

全。地址:缙云黄碧街新碧工业

区 碧 发 路 7 号 。 电 话: 吴 先 生

13605891780。

遗（灭）失声明

兹有象珠镇荷沅村刘吉红不慎遗

失（灭失）集体土地使用证/不动

产权证，证号：永 591 集建 1993

字 第 1117 号 ，宗 地 号 ：

591-03B-374，土地坐落于象珠

镇荷沅村。特此声明上述证书作

废，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

声明人自负。

声明人：刘吉红

2025年2月26日


